医用耗材遴选采购评审细则
项目编号：YLSBKHC2025004
一、拟中标供应商数量

	评审单元内有效供应商数量
	拟中标供应商数量，备选供应商数量
	备注

	3家及3家以上
	中选：1家，备选：1家
	按综合评分得分排序由高至低推荐拟中标供应商，中标供应商因产品或服务无法满足需求，经采购人核实后，可选择由备标供应商进行替补。


二、评标方法：通过供应商价格分、技术分、商务分相加的评标方式确定拟中标供应商，产品不满足临床科室需求则不进入评审环节。具体方法如下：
1.价格分【满分30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1
	响应报价
	30
	产品报价得分S=Pmin/P×30
P为某供应商所有投标产品的最高价；

Pmin为所有供应商报价P值的最小值。

备注：各产品投标价格不得高于贵州省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系统挂网目录价格，否则为无效报价。供应商报价需提供产品价格证明（省内公立医院2023年以来的销售合同或发票、贵州省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系统挂网价格截图）。采购周期内贵州省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系统价格调整的，按调整后最低价格执行。


2.技术分【满分45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2.1
	产品性能综合评价
	20
	评审小组对投标供应商投标产品的①产品适用性、安全性；②操作简易方便程度；③技术设计；④临床诊疗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1）产品适用性、安全性强，操作简易方便，技术设计科学合理，临床诊疗效果显著，16～20分；

（2）产品适用性、安全性较强，操作较方便，技术设计较科学合理，临床诊疗效果较好，8～15分；

（3）产品适用性、操作性、临床诊疗效果一般：1～7分；

（4）未按要求提供技术资料或专家认为产品不符合要求：0分。

注：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投标产品的技术资料（包含但不限于产品说明书、宣传页、检验报告）作为证明材料，并加盖制造商公章。

	2.2
	样品
	20
	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所提供样品的质量、工艺、材质、功能等进行综合评分（针对未要求提供样品的品目，该项均按满分给予所有该品目的合格投标供应商）：
（1）样品符合临床使用要求及标准，满足使用功能，做工精细、无瑕疵，形状结构均符合临床使用标准，得16～20分；
（2）样品基本符合临床使用要求，基本满足使用功能，做工一般，得8～15分；
（3）样品不能满足临床使用要求，做工粗糙，不满足使用功能，得1～7分；
（4）未提供样品或提供不全，得0分。

	2.3
	横向评价
	5
	评审小组对投标产品进行横向比较并打分。
优 5分，良 3分，中 1分，差不得分


3.商务分【满分25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3.1
	业绩
	10
	根据投标产品2023年1月至今在全国综合性三甲医院供货业绩进行评分：

提供1个有效业绩，得2分，最高10分。

注：仅限含采购产品规格型号的价格发票或合同复印件（加盖鲜章），一家医院只能算一个业绩。

	3.2
	仓库地址
	5
	以提供场地证明/租赁合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为准，在都匀市设有仓库得5分，黔南州内都匀市外其他地区得3分，贵州省内黔南州外其他地区得1分，其余不得分。

	3.3
	配送/售后服务
	10
	根据《售后服务响应表》打分，满分10分，按照提供的符合性情况打分。


说明：①供应商须提供以上评分标准中涉及到的资料和证明材料供评审小组评审，并清晰标注页码；②评审小组认定响应文件的响应性仅根据响应文件本身的内容，不得寻求外部的证据；③供应商应按上述评分标准自行提供有关方案或证明资料。④评标综合得分相同时，技术分高者优先中标；若价格分、技术分均相同时，由评标专家现场投票表决，得票多者中标。⑤交易周期内如发现个别产品存在价格虚高或市场价格下调明显的情况，采用就低不就高原则，医院有权对此类产品价格进行调整，情况极为恶劣的将取消其中标资格。⑥交易周期内如国家、省、州有相关要求或医院因业务调整需另行集中招标采购的，自动取消中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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